
國 際 中 國 哲 學 會 章 程  
（ 2007  年 12 月 13 日 修 正 通 過 ）  

 
第 一 條         定 名 與 宗 旨  

 
第 一 節   定 名  
 
此 學 會 定 名 為 「國 際 中 國 哲 學 會 」（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
Chinese Philosophy, 以 後 簡 稱 「 本 會 」）。所 謂 「 中 國 哲 
學 」指 的 乃 是 在 中 國 歷 史和 中 國 文 化 內 的 整 個 中 國 哲 學 
傳 統 ， 「 中 國 哲 學」一 詞 兼 指 對 中 國 哲 學 、 中 國 語 言 、 
中 國 社 會 、 與 中 國 文 化 在 邏 輯 、 形 上 學 、 倫 理 學、 美 
學、  和 知 識 論 各 方 面 所作 之 思 維 與 反 省 。  
 
第 二 節   宗 旨  
 
本 會 為 一 非 營 利 的、免 稅 的 組 織。其 成 立 之 目 的 

乃 在 聯 結 學 術 界 與 非 學 術 界 中 所 有 從 事 中 國 哲 

學 之 研 究 和 有 志 于 推 動 中 國 哲 學 研 究 之 人 士。本

會 鼓 励 創 造 与 革 新，尊 重 不 同 信 仰，並 坚 信 性 别 和 种 族 
平 等，在 其 所 有 活 动 和 职 員 任 命 中 禁 止 任 何 歧 视。 
 
本 會 之 宗 旨 可 條 列 如 次 ﹕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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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單 獨 或 與 其 他  地 方 性 、 全 國 性 、 或 國 際 性 之 哲 
學 會 社 或 學 術 機 構 合 作 ， 以 支 持、贊 助 或 共 同 贊 助 以 中 
國 哲 學 為 主 題 之 會 議 、 研 習 班 、 研 究 會 等 。  
（ 二） 贊 助 或 與 其 他  有 關 中 國 哲 學 之 教 育 、 文 化 、 哲 
學 、 或 科 學 機 構 或會社 合 作 ， 共 同 贊 助 哲 學 、 教 育 、 文 
化 、 或 科 學 活 動 。  
（三 ） （英 文 ）「中 國 哲 學 季 刊 」 （ Journal of Chinese 
Philosophy）為 一 發 揚 中 國 哲 學 之 國 際 性 學 術 刊 物 ， 本 會 
得 支 持 和 贊 助 其 編 輯 與 出 版 。  
（四 ） 支 持 和 贊 助 本 會 編 發 之 定 期 「通 訊 錄 」， 以 報 導 
本 會 會 員 之 學 術 活 動 及 與 其 他 中 國 哲 學 有 關 之 消 息 。 
（五 ）  支 持 和 贊 助與 中 國 哲 學有 關 之研 究 計 劃 ， 包 括 工 
具 方 面 如 書 目 、 年 表 、 人 名 錄 、 索 引 等 之 研 究 計 劃 。  
（六 ） 支 持 和 贊 助或共 同 贊 助 對 中 國 哲 學之 成 長 與 豐 盛 
有 意 義 和 具 創 發 性 之 社 團活 動 ， 以 增 進 中 國 哲 學 之 文 化 
價 值 。  
   （七 ） 提 倡 和 支 持 所 有 其他  與 上 述 宗 旨 相 輔 相 成 之 科 
學 、 文 學 、 教 育 、 與 哲 學 活 動 。  
 

第 二 條       地 點 與 （永 久 ）辦 事 處  
 

第 一 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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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會 之 永 久 辦 事 處 設 于 美 國檀 香 山 夏 威 夷 大 學 曼 魯 亞 分 
校 （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）。 任 何 公 文 應 寄 此 夏 威 夷 
辦 事 處 永 久 存 檔 。  
 

第 三 條       會 員  
第 一 節    會 員 類 別  
本 會 會 員 分 下 列 六 類 ﹕  （一 ）普 通 會 員 、 （二 ）永 久 會 
員 、 （三 ）團 體 會 員 、 （四 ）學 生 會 員 、 （五 ）聯 繫 會 
員 、 與 （七 ）關 係 會 員 。  
  
第 二 節   會 員 類 別 定 義   
（一 ）普 通 會 員 ﹕  凡 從 事 或 推 動 中 國 哲 學 之 研 究 者 均 可 
成 為 普 通 會 員 。  
（二 ）永 久 會 員﹕  凡 對 本 會 捐 助達到本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所 規 
定 之 數 目 者 均 可 成 為 永 久 會 員 。  
（三 ）團 體 會 員﹕  凡 訂 閱 （英 文 ）「中 國 哲 學 季 刊 」及 對 
本 會 每 年 捐 助達 到本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所 規 定 之最 低  數 目 之 
機 構 或 社 團 均 可 成 為 團 體 會 員 。  
 （四 ）學 生 會 員 ﹕  凡 具 學 生 資 格 而 又 對 中 國 哲 學 有 興 趣 
者 均 可 成 為 學 生 會 員 。  
（ 五 ）聯 係 會 員 ﹕  凡 不 欲 成 為 普 通 會 員 而 只 要 獲 得 普 通 
會 員 某 些 權 利 者 均 可 成 為 聯 繫 會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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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 ）關 係 會 員﹕  關 係 會 員 乃 是 免 繳 會 費 之 聯 繫 會 員 。 
凡 本 會 顧 問 、 通 訊 會 員 等 ， 均 可 由 本 會 執 行 委 員 會 賦 
與 此 資 格 。  
 
會 員 入 會 資 格 得 由執 行 委 員 會最 後 審 定。 
 
第 三 節    會 費  
除 關 係 會 員 外 ， 其 他 五 類 會 員 每 年 所 需 繳 納 之 會 費 均 
由執 行 委 員 會 規 定 之 。每 年 一 月 一 日 收 費 ， 新 會 員 除繳 
納 會 費 外 必 須 同 時 填 交 入 會 申 請 表 格 。  
 
第 四 節   選 舉 和 被 選 舉 權  
僅 普 通 會 員 和 永 久 會 員 有 選 舉 和 被 選 舉 為 本 會 選 任 （非 
委 任 ）職 員 的 權利 。  
 

第 四 條     職 員 大 會  
第 一 節   定 名 與 組 成  
職 員 大 會 為 本 會 之 行 政 機 構 ， 其 組 織 成 員 包 括 ﹕  本 會 
前 六 任 會 長 ， 在 生 而 又 志 願 參 與 者 ； 本 會 現 任 副 會 長 
（可 選 出 一 或多 位 ）； 本 會 現 任 會 長 ； 本 會 現 任 各 區 區 
域 代 表 ； 本 會 現 任 秘 書 與 財 務 ； 本 會 現 任 執 行 長 ； 本 
會 現 任 職 員 大 會 主 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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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職 員 資 格  
僅 普 通 會 員 與 永 久 會 員 有 被 選 或 被任 命 為 本 會 職 員 之 資 
格 。  
 
第 三 節   職 員 任 期  
副 會 長 經 會 員 選 舉 產 生 ， 任 期 兩 年 ， 不 得 連 任 。  
會 長 經 會 員 選 舉 產 生 ， 任 期 兩 年 ， 不 得 連 任 。 
區 域 代 表由職 員 大 會 任 命 ， 任 期 三 年 ， 可 連 任 。 
秘 書 與 財 務經 會 員 選 舉 產 生 ， 任 期五年 ， 可 連 任 。 
執 行 長 由職 員 大 會 任 命 ， 任 期 五 年 ， 可 連 任 。 
 職 員 大 會 主 席 經 全 體 職 員 從 歷 任會 長 （不 必 限 于 前 六 
任 ）中 選 舉 產 生 ， 任 期 三 年 ， 可 連 任 一 次 。 如 職 員 大 會 
主 席 與 執 行 長 任 期 同 時 期 滿 ， 前 者 任 期 可 延 續 一 年 。  
 
第 四 節   職 員 推 舉  
（一 ）會 長 、 副 會 長 、 秘 書 與 財 務 之 推 舉 由 執 行 委 員 會 
臨 時 任 命之 推 舉 委 員 會 負 責 。 由 推 舉 委 員 會 推 舉 之 每 項
候 選 人 不 得 超 過 兩 人 。 所 有 推 舉 均 須 由 全 體 會 員 投 票 
通 過 。  
（二 ）執 行 長 一 職 由 職 員 大 會 主 席 推 舉 及 任 命 。  
（三）職 員 大 會 主 席 由 前 六 任 會 長 所 組 成 之 臨 時 決 策 委 
員 會 推 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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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 會 長 職 權  

會 長 應 為 本 會 年 會 與 特 殊 會 議 之 主 席，必 須 代 表 

本 會 參 加 與 本 會 有 聯 繫 之 學 會 或 社 團 所 舉 辦 之 

會 議。本 會 兩 年 一 度 之 國 際 會 議 為 會 長 任 內 之 首 要 責 
任。會 長 将 组 建 會 議 議 委 员 会，任 命 其 主 席 及 聯 絡 人。

會 長 将 向 執 行 委 員 會 通 告 會 議 组 织 进 展，并 注 意 听 取 

執 行 委 員 會 的 建 议。 

 

第 六 節   副 會 長 職 權  
副 會 長 有 代 表 會 長 或 在 彼 缺 席 時 行 使 所 有 會 長 職 權 之 
責 任 。  
 
第 七 節   秘 書與 財 務 職 權  
秘 書 須 為 本 會 正 式 會 議 作 會 議 記 錄 ； 根 據 章 程 規 定 發 
出 本 會 通告 ； 保 持 本 會 之 會 員 名 冊 ； 履 行 其 他 與 秘 書 職 
位 有 關 或 由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所 委 派 之 任 務 。 
財 務 須 保 管 本 會 之 一 切 財 款 ； 遵 照 本 會 章 程 和 執 行 委 
員 會 決 定 之 規 例 支 付 一 切 款 項 ； 提 出 年 終 財 政 收 支 之書
面報 告 。  
如 有 需 要 ， 執 行 委 員 會 可 任 命 若 干 副 手 與 助 理 以 協 助 
秘 書 與 財 務處 理 工 作 。          
 
 第 八 節   執 行 長 職 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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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 行 長 為 本 會 日 常 事 物 之 督 導 者，亦 為 本 會 長 期 

計 劃 之 執 行 人。執 行 長 為 執 行 委 員 會 之 主 席，其 

責 任 包 括 代 表 職 員 大 會 經 與 現 任 職 員 磋 商 後 任 

命 區 域 代 表，及 根 據 本 會 章 程 之 規 定 或 執 行 委 員 

會 之 決 議 任 命 各 常 務 委 員 會 和 臨 時 委 員 會 之 委 

員。在 本會 两 年 一 度 之國际會议 中，執 行 长 为議 程 委員會 当 
然 委員，并 負 責 議 程 委 員 會 和 執 行 委 員 會 间 的 沟 通。執 

行 長 經 與 現 任 職 員 磋 商 ， 得 任 命 兩 位 副 執 行 

長 ， 任 期 五 年 ， 可 連 任 。 其 中 一 位 來 自 北 美 區 ， 另 一 
位 來 自 中 國 區 ， 分 別 協 助 執 行 長 處 理 該 區 會 務 ， 並 代 
表執 行 長或 在 彼 缺 席 時綜 理 該 區 會 務 。  
 
第 九 節   職 員 大 會 主 席 職 權  
職 員 大 會 主 席 之 職 權 為 主 持 職 員 大 會 會 議 和 向 職 員 大 
會 推 舉 及 代 表 大 會 任 命 執 行 長 。  
 

第 五 條     名 譽 會 長  
第 一 節   
為 表 示 對 一 位 在 中 國 哲 學 上 有 卓 越 成 就 的 資 深 學 者 之 
尊 敬 ， 本 會 得 選 為 名 譽 會 長 。 名 譽 會 長 純 為 名 義 上 之 
職 位 ， 不 負 責 任 何 實 際 責 任 。  
 

第六 條    理 事 會  
第 一 節     定 名 與 組 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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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會 設 有 理 事 會 ， 由 創 始 會 員 和 經 創 始 會 員 選 出 之 （非 
創 始 ）會 員 組 成 之 。 前 者 （創 始 理 事） 為 永 久 理 事 ， 後 
者（選 任 理 事）任 期 四 年 ， 期 滿 由 理 事 會 選 出 新 理 事 代 
之。 理 事 會 設 理 事 會 主 席 ， 此 首 要 職 位 由 全 體 理 事 選 舉 
產 生 。       
 
第 二 節    職 權 與 功 能  
理 事 會 之 任 務 包 括 主 持 本 會 職 員 之 就 職 ， 對 本 會 重 大 
決 議 與 政 策 改 變 之 監 督 ， 及 保 障 本 會 之 穩 定 與 福 利 。  
 

第 七 條   顧 問 團 與 贊 助 團  
（甲 ）顧 問 團  
 
第 一 節    定 名 與 組 成  
本 會 得 設 顧 問 團 ， 其 成 員 由 本 會 歷 任 會 長 、 若 干 歷 任 
職 員 代 表 以 及 由 執 行 長 代 表 本 會 于 其 任 內 邀 約 之 其 他 
資 深 人 士 組 成 。  
 
第 二 節   職 權 與 功 能   
顧 問 團 得 提 供 本 會 與 執 行 委 員 會 有 關 本 會 政 策 與 方 針 
上 之 咨 詢 。  
 
（乙 ）贊 助 團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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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節   定 名 與 組 成  
本 會 得 設 贊 助 團 ， 由 永 久 會 員 與 其 他 贊 助 人 或 曾 提 供 
本 會 資 助 之 機 構 組 成 之 。  
 
第 二 節    資 助 者 身 份  
資 助 者 將 為 本會 所 尊 崇 ， 但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均 不 得 以贊 助 
者 身 份 影 響 或 干 涉 本 會 政 策 。  
 

第 八 條    執 行 委 員 會  
第 一 節      定 名 與 組 成  
本 會 設執 行 委 員 會 ， 由 執 行 長 、 會 長 、 副 會 長 、 秘 書 、 
財 務 、 「中 國 哲 學 季 刊 」之 編 輯 及 副 編 輯 、 志 願 參 與 之 
前 六 任 會 長 、 及 由 執 行 長 以 執 行 委 員 會 主 席 資 格 任 命 
之 其 他 會 員 組 成 之 。   
第 二 節   職 權 與 功 能   
執 行 委 員 會 須 決 定 本 會 會 員 年 度 會 費 與 會 員 入 會 資 
格 ， 並 依 照 本 會 發 展 方 針 成 立 臨 時 委 員 會 ， 以 及 提 供 
指 導 原 則 以 維 護 本 會 之 運 作 。  
 
第 三 節   會 期  
執 行 委 員 會 在 執 行 長 之 召 集 下 得 于 任 何 時 間 和 地 點 召 
開 會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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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九 條     常 務 委 員 會  

第 一 節   定 名  
本 會 得 有 下 列 常 務 委 員 會 ﹕  （1） 學 術 出 版 委 員 會）、 
（2）預 算 資 源 委 員 會 、 （ 3） 公 共 宣 傳 委 員 會 、 （ 4） 資 
訊 委 員 會 、 （ 5） 會 員 審 核 委 員 會 、 （ 6） 議 程 委 員 會 、 
（ 7） 學 術 研 究 委 員 會 。  
 
第 二 節   任 命  
常 務 委 員 會 設 主 席 、 副 主 席 與 一 般 常 務 委 員 ， 由 執 行 
長 代 表 執 行 委 員 會 任 命 之 。  
 
第 三 節   增 設 常 務 委 員 會  
除 第 一 節 所 列 常 務 委 員 會 外 ， 其 他 常 務 委 員 會 得 由 執 
行 長 視 本 會 需 要 代 表 執 行 委 員 會 任 命 之 。  
 
第 四 節   任 期  
常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任 期 三 年 ， 可 無 限 期 連 任 。  
 

第 十 條       章 程 修 改  
第 一 節  
本 章 程 得 經 由 執 行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並 經 多 數 會 員 通 過 修 
訂 之 。 修 訂 之 內 容 須 預 先 公 布 並 通 告 全 體 會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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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一 條     法 律 顧 問  

第 一 節  
理 事 會 得經 由執 行 委 員 會 同 意 聘 請 一 法 律 顧 問 。 此 顧 問 
任 期 五 年 ， 可 連 任 。   
   
 
      


